附件2 承诺函
承诺函

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
我司【公司名称】现特响应贵司董责险采购比选公告（主要内容为向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责任人员承保责任险）。
根据比选公告要求，我司承诺如下：
1、 依法设立并正常经营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含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）批准设立、持有有效《保险业务经营许可证》且经营范围包含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；
2、 [bookmark: _Hlk167700334]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具有完成本项工作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参加本次选聘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3、 具备长期履行合同能力，有能力组建本项目理赔服务团队，理赔团队应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，能够准确评估公司风险，提供合理的保险方案，并在理赔时提供高效、专业的服务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、 有足够的资本金和偿付能力，以应对大额赔付的风险；
5、 不存在与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（控股比例50%以上）、管理关系的其他竞选人同时参加本项目竞争选聘的行为。

我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，如经查实存在虚假情形的，由我司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参选单位（盖章）：
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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